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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我國女性就業特性

我國自解嚴前後展開本土婦女運動，帶

動了社會對婦女問題的關注，1990 年代國

內的婦女政策著重於如何增進婦女的人身安

全，並建制了許多法案。自 2002 年訂定《兩

性工作平等法》（後更名為《性別工作平等

法》）後，更致力於消除婦女就業的歧視問

題及協助職業婦女平衡工作與家庭，以促進

女性工作的平等。雖然我國已婚婦女的勞動

力參與率已由 1980 年 30.00% 逐步上升至

2016 年 64.50%，略高於 OECD 國家平均值

( 臺大兒家中心，2019)，足見越來越多女性

不只在婚前，婚後仍然繼續投入勞動市場。

然許多女性在結婚或生子後，只能中斷

工作暫時選擇擔負家庭責任，2016 年已婚

婦女因結婚的離職率為 29.92%，復職率

為 51.00%；因生育離職率為 25.00%，生

育復職率為 55.57%；離職至復職間隔為 5

年 5 個月（行政院主計總處，2016a)。與

2003 年相比，該年度婦女因結婚的離職率為

35.60%，復職率為38.90%，復職間隔為7年；

因生育離職率為 29.50%，生育復職間隔為

75 個月 ( 行政院主計總處，2005)，無論是

離職率、復職率、復職間隔時間都有所改善，

然「婚姻」仍然是女性發展職業生涯的障礙。

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
得人資源整合有限公司創辦人

陳芬苓
蔡淯鈴

重回職場之路  
女性二度就業之探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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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女性的就業率也會受子女數及子女

年齡的影響，臺灣育有未滿 15 歲子女母親

就業率依 「1 位」、「2 位」、「3 位或以

上」 分別為 67.00% 、67.60% 、54.60%， 

OECD 28 國 平 均 值 分 別 為 68.30% 、

65.90% 、51.00%；若依最小子女年齡區分

成 3組別為 1）0~ 2歲、 2）3~ 5歲、 3）6~ 

14 歲，臺灣母親就業率則分別為 57.40% 、

66.90% 、70.50%，OECD 29 國平均值為 

53.20% 、66.70% 、73.00%，子女年齡愈

小，母親就業率愈低，此趨勢與其他 OECD

國家平均值相似。差別較大的在於：臺灣

2014 年「子女均在 15 歲以上」的母親就業

率為 47.88%，OECD 平均子女均在 15 歲以

上之母親就業率為 59.79%（臺大兒家中心，

2019）。有二種可能的解釋原因，一是臺灣

職場存在年齡歧視，尤其不利中年女性就業；

二則是臺灣育兒母親在離開職場後較少回到

職場。

若與日、韓女性及我國男性的生涯歷程相

比，可以發現我國婦女的勞動力參與率比日

韓的情況為佳，尤其是 25-29 歲我國的勞動

參與率超過九成。但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，

其他國家的婦女隨著年齡不同婦女的勞動參

與率呈現 M 型狀態；換言之婦女在婚育年齡

可能會暫離職場，但多半在 40-55 歲之間會

再重回職場，之後隨年齡老化再降低。而男

性多半為饅頭型的勞動參與曲線，從 20-25

歲進入職場後一直到 50 歲後才慢慢退出職

場，中間並未有明顯退出職場的狀態。但我

國婦女勞動參與率的趨勢與其他國家女性略

有不同，未呈現出 M 型的曲線，我國女性一

旦退出職場便很少重回職場 (見圖 1)（OECD 

Employment Outlook，2018；行政院主計

總處，2016b)；因此，值得我們探討的是：

婦女遇到什麼樣的問題，使她們退出職場後

不再回來。

圖 1、臺日韓女性勞參率比較
臺、日、韓勞動力參與率 - 按年齡別分

資料來源：各國官方網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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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國所通過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

公約 (CEDAW) 其中第 11 條是有關女性勞

動權的保障，在女性勞動權上提及國家須保

障婦女不會因結婚或生育而在職場上遭受歧

視，並為了保障女性工作權益必須採取適當

措施，也必須提供必要的社會服務及托兒措

施，使婦女得以兼顧工作與家庭；CEDAW

特別重視國家在解決女性不平等待遇上的角

色，也賦予國家責任必須提出積極作為以保

障女性在公共及私領域中都能有平等參與

的權利，不會因為家庭責任而無法平等參與

社會、政治及公共事務 (CEDAW 資訊網，

2019)。

貳、女性因家庭離開職場的樣態

    與影響

透過一份私立機構所進行的「女性重返

職場調查」，本文希望能更深入了解女性

因家庭而離開職場的問題，該調查主要是採

用線上調查，問卷發放對象來自過去舉辦

婦女座談會參與者的資料，及連結其他女性

團體的會員資料，共完成 2,292 份問卷。其

中，受訪者中目前未在勞動力市場的女性

有 30.80%；持續就業的女性有 26.10%；

中斷就業重回職場的女性有 21.40%；其中

27.10% 的受訪者離開上一份正職時已經懷

孕或準備懷孕；27.50% 離開上一份正職時

最小的小孩 0-3 歲；7.00% 最小的小孩 3-6

歲；12.10% 離開上一份正職時小孩已超過

7 歲。而離開上一份正職工作的原因 ( 見圖

2)，以照顧幼兒為最大的原因佔 40.00%；

其次是自願離職 (22.10%)；準備生育及懷孕

(36.40%)；為了照顧長輩者也有 5.70%( 可

複選 )，可見「照顧兒童」責任是女性離開

職場的重要原因。離開上一份正職工作者，

20.60％工作年資為 2-5 年；30.50% 工作年

資為 5-10年；23.70%工作年資為 10-15年，

換言之，大部分暫離職場的女性在職場上已

工作多年，但她們仍然放棄多年經營的職業

生涯，專心育兒。

女性在離開勞動力市場期間並非在勞動

力市場中進進出出，而是處於完全退出的

狀態，在該項調查中有七成的女性在中斷期

間完全離開勞動力市場，期間未曾有兼職

或部分工時的短期工作；在中斷工作期間，

有三成女性受訪者未曾上過任何課程，有

37.30% 去上課是為了增進照顧小孩或長輩

的技能及增加自己家事管理的技能，學習如

何做好家庭主婦的責任；其中也有一些女性

是為了探索自己新的興趣 (42.20%)；但也有

女性是為了未來重回職場做準備 (20.50%)

離開上一份正職工作的原因（可複選）

圖 2、離開上一份正職工作的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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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得人資源整合有限公司。



35

活
用
法
規

勞
工
心
聲

動
態
瞭
望

樂
說
頭
條

或是深耕自己原來的專業 (17.90%) 而參與

課程自我進修 ( 見圖 3)。

過去多年來政府都是將二度就業的婦女

視為政策重點，就業服務法第 24 條中就業

特定對象之一便是二度就業婦女，在各就業

服務站中對於特定對象往往設有專人提供就

業服務，擁有比一般人更多的資源及耐心，

搭配一些求職技巧及心理測驗，更有一些短

期公部門的就業機會可以運用。然而我們是

否瞭解二度就業女性重回職場的動機及困難

點為何？由圖 4 可以發現女性希望重回職

場的原因與自我成長、想要經濟獨立、想做

有意義的事等個人發展因素為主 (64.20%， 

58.00%，45.80%)，較少是因為家庭經濟的

關係，非不得已需要外出工作（如小孩學費

負擔重 24.30%，積蓄用完 22.00%，存錢買

屋 11.60% 等 )。因此，如果沒有辦法達到

原本重回職場的目的，找到的工作缺乏發展

性，無法展現自我價值，也很有可能使女性

再度放棄重回職場的想法。

如果我國育兒女性重回職場的平均期間為

5-7 年，而在中斷期間又是完全離開勞動力

市場的情形，在重回職場的途徑中最常碰到

的問題為何？最多受訪者表示需接送小孩，

家庭支持不足 (66.50%) 或時間配合的困難

(6.70%)，表示女性雖然在照顧責任暫緩但又

無法完全排除之下，現有的長時間全職工作

模式很難能兼顧家庭責任；其他重要的因素

在於覺得自己專業度不夠 (39.50%) 或是找工

作的方向不清楚 (35.10%)；也有三成受訪者

表示對自己沒有信心；亦各有一成受訪者表

示不知怎麼準備履歷表或面試等等求職基本

能力。突顯女性重回職場需要一些工作技巧

的重建、對於整體市場趨勢的了解以及自己

專業的再認識等充權的協助，但最重要的問

題仍在於照顧的責任會干擾回到職場的能力。

當需要重回職場時，有近五成表示焦慮

(47.40%)；也有四成表示對自己沒有信心

(40.40％ )，因此長時間離開職場會嚴重影響

一個人自信心，需要一段時間的自我能力建

構及輔導，才可能減除焦慮、增加信心，適

應職業的步調及對於員工的要求；尤其現代

化職場都已電腦化，對於重回職場者必須重

新適應 E 化的職場環境，也具有困難度。

圖 3、離開正職工作期間所上課程
在中斷這些年間，是否曾經上過課程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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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同圖 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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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結論與討論

我國政府對於婦女的勞動政策於 1990 年

代前著重於提供婦女職業訓練，主要是委託

學校及民間單位提供社會刻板印象上適合女

性從事的短期訓練。2000 年至 2008 年間政

府有更多專門協助婦女就業的計畫產生，包

括 2002 年政府推動婦女「飛雁計畫」，提

供婦女創業貸款、育成課程、商機媒合及拓

展等，創業各階段所需要的協助；2007 年

推動「微型創業鳳凰」貸款，包括創業課程

及全程創業顧問輔導的配套計畫，協助婦女

減少創業過程的阻礙；2007 年推出「縮減

婦女數位落差計畫」，辦理電腦使用的課程，

以增強婦女數位技能因應就業所需，這些計

畫皆有效提升婦女就業及創業的能力。2008

年後則著重在協助就業婦女的托育計畫，包

含 2008 年提出保母津貼；2009 年推動育兒

留職停薪，申請育兒留職停薪者可向勞工保

險單位申請六成薪資的津貼至多半年；2012

年推出育兒津貼，提供給未就業於家中自行

照顧幼兒者每年每月 2,500 元的育兒津貼；

2013 年針對幼兒的保母提供保母稅賦扣除

額辦法；2013 年推出爺奶津貼，推動親屬

接受保母訓練課程後，協助照顧三親等幼小

兒童即可申請補助；此時期的政策著重在於

減低家庭育兒的負擔 (Chen,2014)。

不同的政府有不同的政策取向，但由歷年

臺灣政府的政策可以看出臺灣屬於「生產型

福利國家（productivist welfare state）」

的特質：希望婦女同時兼顧工作與家庭

（Holiday, 2000）。在生產型福利國家中，

社會福利政策是為經濟發展而服務的，福利

的提供必須是有助於國家整體經濟發展的，

國家政策便是在資本主義與父權主義之間如

何取得平衡而己。所以女性往往只是政策中

的「客體」而非「主體」，政府政策只是希

圖 4、重回職場的原因
現在想重回職場的原因（可複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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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、重回職場的困境
曾經想重回職場，你碰到甚麼問題？（可複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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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女性成為經濟發展的一員，而忽略「工作」

對女性生命的意義時，將使女性重回職場之路

更艱辛。當父權主義優於資本主義時，女性為

了家庭照顧責任就會選擇永遠離開職場。

　　

在日本與韓國皆有成立「女性職業中心」

專門為女性解決職場上的困境，為了促進婦

女就業，日本除了現有的公共職業能力開發

機構多樣化的辦理職業訓練之外，特別設立

8 個婦女專責職業能力開發中心實施婦女適

才的職業訓練。特別針對因結婚或是生育而

離職在二度就業之後，希望從事部分工時者

實施短期的職業訓練。以所有希望就業之女

性為對象，受理求職並實施有計畫詳細的職

業諮詢、介紹求才受理、現場介紹、救援介

紹（需要替代性照顧兒童或是看護的人員）

等，針對長期因職業中斷所造成職業能力衰

退、職業生活適應不良需要再就業的求職者

之準備，希望能恢復其適應力。韓國所成立

的婦女職業中心 (Working Woman Center)

設有模擬經濟活動之課程，並提供已婚婦女

職業訓練機會，因為已婚婦女有育兒責任，

很難進入一般公共職業訓練課程。韓國的研

究亦發現除了特別針對婦女所投入的職業訓

練之外，婦女較少進入公共及職場中的職業

訓練計畫。在 1993 至 1996 年之間，韓國成

立了 17 所職業婦女中心，特別提供短期 ( 低

於 6 個月 ) 之訓練課程，包括電腦、電子出

版技術、導讀技術、烹飪、美髮、居家服務

等課程，並提供人力派遣服務給一般公司 (陳

芬苓，2008) 此外，在澳洲、加拿大及美國

也都有類似的機構。

由本文中的調查可發現：女性離開職場

的原因有極大比重是家庭相關因素，而非職

場因素。企業端的福利再好、訓練發展措施

再棒、福利再豐，恐怕也留不住擔心幼兒的

員工。但也同時顯示了家庭支持、托育措施

的迫切性，如何使育齡期的女性不需中斷工

作，或縮短中斷工作的期間，都是政府首要

努力的方向。對於因家庭照顧責任中斷工作

者，需要的不只是職業介紹，或短期的職前

訓練，英國 2011 年在推出 Welfare to Work

政策時便發現，長期因育兒離開職場者，未

來會難以回到職場，必須一直讓他們保持和

職場低程度的連結。最後，每個國家不可缺少

的是一個強而有力的婦女就業中心配合相關的

活動，讓女性就業協助有一個整合的平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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